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提取住房公积金转款委托书

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向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     元（大写：                       ），并委托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入以下售房企业银行账户，作为购买位于                         （房屋坐落）的首付款。
户名：
银行：
账号：
本人承诺提交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所购房屋以真实居住为目的，因退房或商品房买卖合同被撤销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确认无效的，本人愿积极配合售房企业将所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全额退回至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账户，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若违背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赔偿贵中心及售房企业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并同意贵中心将本人失信信息报送相关管理部门。

委托人：
年  月  日


